
 

 



 

 

P
棟
綜
合 

教
學
大
樓 

  
臺 灣

大
道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 考生車輛請依規定停放於「第五或第十五停車場」，請勿違規停放車輛。 

第十五停車場 

G 棟 
資訊大樓 

食品科技大樓 

F 棟食品

技藝大樓

 

J 棟智慧科技大樓 

M 棟教學大樓

新建學生宿舍工區 

108 學年度 
四技二年級Ａ群組 
現場登記分發會場 


